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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高新区管委综合部
关于印发《高新区餐饮场所瓶装液化石油气
转换管道天然气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相关单位： 
《高新区餐饮场所瓶装液化石油气转换管道天然气工作实施方案》已经管委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组织实施。 


                               青岛高新区管委综合部 
2024 年 12 月20日
高新区餐饮场所瓶装液化石油气转换
管道天然气工作实施方案

为贯彻落实国家、省、市城镇燃气安全专项治理工作部署，提高餐饮场所燃气使用本质安全水平，从源头防范化解餐饮场所燃气安全风险，有序推进瓶装液化石油气转换管道天然气（以下简称“瓶改管”）工作，根据《青岛市城镇燃气管道设施“带病运行”专项治理实施方案》（青办发电〔2024〕6号）、《高新区城镇燃气管道设施“带病运行”专项治理实施方案》（青高新城管（燃气）专委会〔2024〕2号），制定本方案。
一、工作目标
建立管委负责、管道燃气企业实施的工作体系，加快推进餐饮场所“瓶改管”工作，有效降低餐饮场所用气风险。2025年年底前，按照“政府奖补、企业优惠、愿改尽改”的原则，在全区范围内开展餐饮场所“瓶改管”工作，基本实现符合条件、有安装意愿的餐饮场所管道天然气全覆盖。
二、适用范围
在城市燃气管网覆盖范围内、符合管道天然气设施建设规范、产权明晰、取得营业执照及食品经营许可证的餐饮经营、食品加工单位，以及机关事业、医院、民政服务机构、学校（含幼儿园）、企业单位食堂等各类提供餐饮服务的场所。
三、支持政策
（一）中小餐饮场所改造奖补。自本方案印发之日起至2025年12月31日，对高新区范围内，改造后燃气表额定流量之和不大于16立方米/小时的中小餐饮场所的建筑红线内工程费用，由区财政给予奖补，其中：对自本方案印发之日起至2025年10月底前实施并完成改造的，按照5000元/户标准奖补；对2025年11月至2025年年底前实施并完成改造的，按照3000元/户标准奖补；对工程费用低于上述标准的，据实奖补。符合条件的中小餐饮场所用户仅需向燃气企业支付扣除政府奖补后的费用。
（二）管道燃气企业优惠让利。自本方案印发之日起至2025年12月31日，对高新区范围内，改造后燃气表额定流量之和不大于16立方米/小时的中小餐饮场所,在用气集中区域一次性开发3户及以上的，由管道燃气企业免费配管至用气点外，逐户预留气源接口；免收中小餐饮场所的前期勘察测绘费、设计费、监理费及不可预见费。
四、保障措施
[bookmark: _GoBack]（一）资金保障。管道燃气企业向建设部报送用户发展明细等，经建设部组织第三方机构对建筑红线内燃气工程费用及应奖补金额审核认定后，按程序报财政金融部申请奖补资金。
（二）市政管线配套建设保障。餐饮场所建筑红线外燃气管道接入工程涉及道路开挖修复、城市绿化补偿等相关费用，按照“成本补偿”原则，合理确定收费标准，不收取惩罚性费用，对占道施工等政府性收费按规定落实有关减免政策。涉及市政道路挖掘、园林绿化占用的，行政审批等相关部门按有关规定容缺受理、并联审批，在规定时限内加快完成审批工作。
（三）加快管道天然气普及工作。在燃气设施专项规划确定的管道燃气覆盖范围内，新建住宅（含底商）、科创园区以及需要使用燃气的建设项目，应当配套建设相应的管道燃气设施。管道燃气企业应当将燃气管道配套至新建住宅的底商外，并预留气源接口。
五、工作分工
建设部负责统筹调度“瓶改管”工作，协调有关部门和管道燃气企业在工作推进过程中需要解决的问题，负责组织第三方机构对辖区中小餐饮场所建筑红线内燃气工程费用及应奖补金额进行审核认定。
财政金融部负责辖区奖补资金筹措及拨付工作。
经济发展部、科技创新部、城阳区高新便民服务中心负责督促餐饮经营单位积极申请配套管道天然气。
城阳区民政局负责督促民政服务机构积极申请配套管道天然气。
党群工作部负责督促学校（含幼儿园）积极申请配套管道天然气。
行政审批服务部、高新区交警大队、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高新区分局照职责分工高效办理“瓶改管”工程项目涉及的行政许可等事项。
管道燃气企业负责制定具体工作方案、出台优惠让利政策、科学有序组织施工、合理安排验收通气；负责建立“瓶改管”餐饮用户有关资料台账，配合做好核查、统计等工作。
六、工作要求
（一）提高站位，聚力推进。采取奖补方式发展管道天然气餐饮用户是我市为民办实事的具体体现，是保障社会公共安全的有力举措，各相关部门、管道燃气企业要高度重视，加强信息沟通和协作配合，形成联动机制和工作合力，及时协调解决实施过程中的困难和问题，确保“瓶改管”工作有力有序推进。
（二）严密组织，科学实施。管道燃气企业要建立用户发展台账，于每月5日前将上月发展用户情况及相关证明材料报建设部，并留存施工图、工程合同、工程预（结）算、工程费发票、费用审计等相关证明资料备查。
（三）强化宣传，增进共识。各相关单位、管道燃气企业要利用多种渠道，广泛开展政策宣传和燃气安全常识宣传，营造浓厚的工作氛围，凝聚广泛的社会共识，助力“瓶改管”工作顺利开展。







































青岛高新区管委综合部                   2024年12月20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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